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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多样性与清代地方司法研究
作者：邓建鹏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  时间：2021.09.13

　　提要：当前涉及清代州县官司法裁判的研究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将个案视为一般；二是一些研究将判牍文

集反映的司法理想视为实践；三是采用单一司法文献，仅探索了地方司法实践的某个侧面。涉及清代地方官司法裁

判的文献多种多样，不同类型的文献多反映特定区域、特定时间下司法裁判的一个侧面，史料辨析对认识清代法制

的真实状态至为重要。以“众端参观”的方式，综合参酌多种文献，方可接近清代州县官司法实践的常态。因此，

清代司法实践之研究，需要以辨析相关史料为基础，从理论和方法上构建真实的司法场景。

　　关键词：文献；多样性；州县官；清代司法裁判

　　一、学者之争背后的问题

　　史料辨析对认识清代地方司法的真实状态至为重要，但两者间的理论关联或方法论在国内法律

史学界并未得到应有重视。近四十年来，随着清代州县司法档案的进一步开放，以及大量清代判牍

文集的整理出版，州县官司法裁判成为海内外法律史学界高度关注的主题，并引发了激烈争论。日

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清代州县对民事纠纷的审判实质上是一种调解。美国学者黄宗智则认为，在

清代州县自理词讼时，州县官一般都依法断案，是非分明，他们极少像官方的表达那样，以情来调

解。国内法律史专家何勤华认为，约70％的判语均依照律例或其原则处理。张伟仁认为，传统司法

者在处理案件时，一般依法办理；法无明文或规定不很明确时，便寻找成案，如有成案，便依照它

来处理同类案件。高鸿钧则认为，传统司法基本属于“卡迪司法”，近似“翻云覆雨”。

　　对同一主题，学者们意见各异的原因可能是学者们理念上的差异及对同一史料的理解不同甚至

误读所致。比如，黄宗智据汪辉祖《学治臆说》“听断以法，而调处以情”等言论，推导出清代州

县官凭法听断。寺田浩明却认为，此处所谓“以法”，不过是揭示谁人行为不当并予以惩罚；也就

是说，这里“正式”审判并不意味着依法判断权利是否明确存在，而是一种将纷争当作“犯罪”案

件处理的方式。但是，学者们的不同解读可能与使用的司法文献各有千秋紧密相关。特定文献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研究者的见解。具体而言，滋贺秀三多使用《府判录存》《三邑治理》等官员撰写并

公开出版的判牍文集和官箴书，黄宗智主要利用巴县等地的司法档案，何勤华则主要使用《汝东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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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吴中判牍》等判牍文集，张伟仁利用清代档案与地方官审判记录，高鸿钧则基于中外宏观法

制与历史的把握，等等。

　　然而，美国法律史专家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认为，县官的官箴书、判牍文集及

《刑案汇览》等资料倾向于反映国家对司法运作的理想化表达，其与从司法档案原件里发现的具体

实践存在明显差异。司法上的理想表达与实践是两个不同概念，黄宗智就曾批评滋贺秀三之所以没

有区别法官的“听断”和民间的“调处”，是因为他把理念等同于实际操作。

　　研究者的视野和结论容易受到所用文献的支配。仅采用某一类型的司法文献，得出的结论可能

过于片面。我们今天所见的史料，大多为当时史实的片段。由此而言，历史研究多少带有几分“盲

人摸象”的意味。不过，与之前的时代相比，清代法律史料要丰富得多，当研究者对多样性文献给

予充分关注后，“盲人摸象”的色彩或许会减少很多。近年来，学界对这一主题的争论颇为激烈，

而一些有影响力的研究多将判牍文集与官箴书表达的理念等同于实践。比如，寺田浩明对清代司法

审判类型的研究，实质上多为审判官观念世界所追求的“情理”或“情法之平”。史料不等同于史

实，就算严肃的官修正史都难免“建构历史”。性质单一的司法文献易带视角偏差，主要展示司法

的某个侧面。因此，基于文献多样性，研究州县官司法裁判的基本特征，方益于突破此类局限。研

究州县官的司法裁判特征，应基于史实和司法实践，识别出官方司法理念、国法规定与司法体制要

求间的差异。恰如论者所言，在概念层次上辩难，可能各说各话，不如让证据来说话，看看真实世

界里的正义。

　　综上，本文首先辨析相关司法文献的多样性特征，以及不同文献反映史实的程度差异；其次，

对一些学者视个案为一般的现象，分析其扩展过程及文献应用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当前存在的

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司法文献多样性与史实的关联

　　用以研究清代州县官司法实践的文献多种多样，不同文献反映史实的程度若云泥之别。约三十

年前，张伟仁对汪辉祖的深度研究，显示出法律史学者在文献应用上的方法论自觉。他将涉及汪辉

祖的文献分为汪辉祖自己的著作、他人所作与汪辉祖有关的文书两类，并指出，虽然汪辉祖自己的

著作和他人记述不至于背离实情太远, 但不免有许多溢美之辞, 利用时须要谨慎分析、过滤。

　　每类文献反映的通常仅是历史事件的某一侧面，若过度倚重，容易掉入“盲人摸象”的陷阱，

结论可能“片面的深刻”，甚至会偏离史实。史料内容可反映出提供史料的客观原因、背景和提供

者的主观意图，弄清这些主、客观因素，将有助于分析史料的价值与真实性。参考张伟仁的分类方

式，本文将涉及清代州县司法的文献分为五种：州县司法档案、判牍文集、私撰且未公开的著作、

第三方观察者的评论、国家典章制度相关规定。笔者试对五种不同文献与史实的关系进行相应分

析。

　　（一）州县司法档案

　　近三四十年来，清代州县司法档案的使用以中国台湾淡新档案等十余个地方档案为主。这些档

案是当时州县官审案后遗留的第一手文献，包括代书撰写的状纸、知县草拟的判决、双方当事人的

甘结，以及当事人的强制执行申请等各种文献。有学者指出，“原始记录性”和“系统保存在档案

机构”是界定“档案”的核心要素。这类文献恰有“原始记录性”和“系统保存在档案机构”的特

征，为学者理解清代州县官的司法裁判提供了丰富素材，是研究州县官司法裁判的极佳文献。

　　但是，司法档案经过了文献制作者（官员或书吏）或内容提供者（如当事人的口供）的剪裁，

不可能面面俱到，亦不可能保留不合时宜的信息。直接文献并不意味着所载信息是完全真实的，这

就需要使用者考订核实其真实程度。比如，司法档案中官员的草拟判决大多只有寥寥数字，我们很

难仅从其中详细理解官员的所思所想或台前幕后的交易；特定州县司法档案可能具有地方性，若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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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某地文献概论清代司法实践，易以偏概全。基于个案研究的分析性概括必须相当谨慎，并尽可能

地运用多种信息相互参校，才能避免过度外推的问题。

　　（二）判牍文集

　　清代一些地方官在任官期间或退休后，会自撰出版判牍文集。判牍文集记录了每个案件的概

况、官员详细的判决结果及判决思路，部分内容也涉及具体审案的操作建议和官员向上级汇报案情

的公文撰写方式等内容。这些文集为弥补司法档案的不足提供了重要补充材料。不过，此类文献与

司法实践存在一定差异，应引起注意。如，杜维运认为，大凡名流的回忆录、公家的宣传册子及特

意颂扬或诋毁的一类文字，史料作者蓄意存留某一部分往事，多属有意史料；无意史料则为不知不

觉中的表现，没有预定目的和周密计划，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有意史料的价值，远在无意史料之

下。判牍文集中案件的审理，多由作者亲自主持，难免会有各类主观偏见，因此，其中的记录未必

完全可靠。

　　有研究者认为，判牍文集是特定区域学者型官僚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化载体。与前述司法档案相

比，这些判牍汇编，尽管最初多录自原始案卷，但也常常掺杂着官员在汇编该书时的添加或修改，

未必称得上具有“原始记录性”。担负审判工作的官员对自己撰写的判牍进行整理，大多是政绩突

出的地方官吏为彰显自己的治绩、显示自己的文采或总结经验以利后人而为之。他们多是有儒学背

景的官员，深受儒家“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其著述多强调教诲，希望告诉其他官员或民众应该

怎么行为，内容较为单一，缺乏丰富性。

　　中国早期判牍文集以南宋时期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代表。和一些研究清代判牍的学者一

样，有些学者基于《名公书判清明集》的重要性，认为其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忧国忧民、保护民众利

益的倾向。然而，日本宋史学者小岛毅认为，该书不过是编者心目中理想的判决文集而已，其内容

绝没有、也不可能完整反映宋代社会。虽然有真实的判决文，但也只是少数，没有统计学上的意

义，不是宋代判决的一般形象。因此，使用此类文献时，必须保持高度谨慎。与此类似，有法律史

学者认为，清代“判牍说理透彻、逻辑严谨，得到当事人和民众真心接受和诚服，这些判牍也体现

了法官们良好的综合素质”，并由此推定清代法官的素质普遍较高。对此，有法理学者指正，这些

精选的名公判牍属于精粹或“先进典型”，带有传奇色彩，其理论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与诉讼档案

中所见的情况大相径庭。判牍文集多反映作者正面的司法理念与积极追求，与司法常态有较大距

离。

　　（三）私下撰写且未公开的文献

　　这类文献包括官员撰写的日记、年谱和幕友办案的秘本，等等。此类文献作者无意公之于众。

作为私密文献，作者多能秉笔直书，大胆记录自己在司法场域某一侧面的所见、所闻与所思。作者

仅对自己负责，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或其他因素的忌讳，内容少有删减或刻意剪裁，所以，此类文献

的真实性极高。不过，这些文献反映的侧面的真实，是否具有普遍性，则必须结合其他文献论证。

但是，此类文献当时未曾公开出版，若干年后被学者拾获而整理出版，所以数量稀少。近年引起学

界重点关注的文献，以张集馨私撰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和清代后期署理广东罗定等地知州的杜

凤治所撰日记《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为代表。《道咸宦海见闻录》作者原本无意公之于众，因此大

胆记录了作者涉及的多起违法违规事件。《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为杜凤治的私人日记，写作时少有

忌讳，将自己违法处理三起命案的经历都详述在册。这种官员私撰且未计划公开出版的文献透露出

的司法场域信息与判牍文集有显著差异。

　　（四）第三方观察者记录

　　当事人公开出版的记录多以自我颂扬为主，并有意无意地隐去负面信息，以判牍文集最为典

型。因此，第三方在同一时间的客观记录具有补充价值。这类文献大多是作者在记述自己的事情

时，无意中描述他人的言行。它是一种侧面的、无意的记录。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论，目击者无意识



记下的证据更为可靠。与前几种文献不同，第三方观察者的记录多夹杂在公开出版的官员文集，甚

至各类官方公文中。纯粹的第三方观察者记录的文献，存留下来的较少。

　　例如，道光年间，曾任湖南省永顺知府的张修府观察到当地存在大量越控现象。他认为，其原

因“半由讼棍教唆，半则县断稍偏，或书役诈害所激，非尽民之无良也”。张修府认为，至少一半

的越控之案是由判决不公（县断稍偏）或司法腐败（书役诈害）所致。这表明判决不公与司法腐败

的严重，与判牍文集的内容及今人的一些看法差异甚大。此外，曾任晚清陕西按察使的樊增祥在

《樊山政书》中记录了大量本省州县官的司法实况，很有参考价值。

　　清代州县官的枉法与腐败，在《活地狱》等晚清文学作品中亦有生动反映。涉及公案或司法裁

判的清代文学作品，多为时人对司法实践的侧面描述或评价，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作第三方观察者的

记录。不过，此类文献以表达作者对司法批评为宗旨，为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关注，其情节难免有背

离事实的虚构、戏剧性渲染，甚至极端化表述，引用此类文献应细加辨析，与其他类型的文献杂以

参考，方是学术稳健之路。

　　（五）典章制度相关规定

　　在形式上，唐宋以来，国法一直规定州县官员应依法判决。《唐律》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

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这在后世法律中得到继承。清律“官司出入人罪”条还要求

追究枉法裁判官员的法律责任。有学者认为，至西晋时，中国封建司法中罪刑关系的理论格局基本

定型：中下级官员守文据法；高级官员以经传原情定罪；君主可任意裁断。唐代以后，官吏守文—

大臣释滞—君主权断的司法理论和制度格局并未改变北宋司马光讨论阿云之狱时重述了类似理念：

“夫执条据例者，有司之职也；原情制义者，君相之事也。”官吏守文—大臣释滞—君主权断的司

法格局可视为唐宋以来的一般制度规定。在清代，这一格局得到了延续。州县官除自理词讼外，徒

刑及以上案件必须依国法拟判并申送督抚。若参酌清代国法与司法体制的规定，州县官审判必须援

引律令，近似今人所谓“依法审判”。据此，关于清代州县官司法的特质，似乎无太多争论余地。

上述司法格局只是皇权政治与典章制度的要求，纸面上表述的法制格局在地方司法实践中是否存在

变形，需要多种文献相互印证。

　　三、从个案扩展到一般的问题

　　有学者据《汝东判语》指出，在审理案件适用法律时，清代司法机关一般是认真仔细的，这应

当是清代司法运作的主流，审判衙门的腐败之风仅是清代司法实践的一个侧面。过度倚重这种作者

精心编排的裁判文书，洞察史实的慧眼易被遮蔽。比如，有研究者择取《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

编》，未做文献辨析即提出，通过对该书242个“真实判例”的研究发现，清代基层官员依靠“礼

（儒家伦理）、情（案情、常理）”断案。再如，有研究者以某一作者（如汪辉祖、董沛或徐士

林）的文集为基础，不假思索地将特定官员裁判的个案扩展为清代司法实践的一般情况。从优秀样

本甚至个例推导出清代地方司法裁判的常态，这种学术进路的合理性存在问题。

　　学者研究晚清聂亦峰的判牍文集时，提及聂亦峰为著名地方官，历任广东多地知县和知府，审

理了不少疑难案件，为曾国藩欣赏。民国时期名士瞿宣颖称聂亦峰“所至勤求民瘼，循声卓著，为

时名宦”，同时称其他州县官则自乾嘉以来“习于颟顸蒙蔽，不恤民事，专务持禄养交，以致闾阎

疾苦，壅不上闻”。当时官场似唯独聂亦峰处污泥而不染。此论若属实，与其视聂亦峰为清后期的

普遍代表，不如说其乃当时之“异数”。与此类似，清后期曾任湖广总督的端方，在给熊宾（熊峻

阁）的判牍文集《三邑治略》写序时称：“上下沦弊，举世混浊，国与民乃交受其毒……若熊峻阁大

令则不然，曩者余抚鄂，察其能历三邑，治绩灿然。”以此“异数”等同当时常态，容易以偏概

全。

　　此外，近年来李钧、汪辉祖、刘衡等清代官吏的各类文集深为学者所重。有论者指出，刘衡自

称在巴县任内做到了案无留牍、审不逾限，这在清代属于凤毛麟角。道光年间，鲍承涛为其师洛阳

知府李钧的《判语录存》作序，称颂李知府“每案必判，每判必允。不数月，而疑者释，难者解，



积者清。庭有可张之罗，屋无或穿之雀”。同治年间，刘绎给《槐卿政绩》作序，称颂已故同学沈

衍庆任知县时，“事无大小，咸准情酌理，洞烛幽微，能使屈者伸，黠者伏，人人皆革面而悔

心”。此类序言，或夸大奉承，或凤毛麟角。夸大奉承，需去伪存真；凤毛麟角，岂可视作司法日

常？

　　判牍文集多为时人精心编选的“优秀裁判文书”，内容经过精挑细选，多反映某一司法侧面，

远非实践的完整展示，在研究中应作有限度的采信。官员在编选出版判牍文集时，也不太可能选自

己违规的事例。有学者认为，晚明以来的判牍，多为各级司法官员以私人名义将经手的得意案件的

审语汇辑传世。虽然文字上的润饰在所难免，但绝大部分判牍皆反映了审判中的真实情况，因为官

员多有意展示自己成功的司法表现，以争取在“推知行取”中获得上级青睐。故而，他们出版的案

例必须反映现实，好备查证及欣赏。这种解读存在内在悖论：判牍文集收录的是官员“得意案

件”，“不得意的案件”未被收录；文集展示“成功司法表现”，则或有“不成功的司法表现”未

被纳入。文集经过严选与修饰，抛弃了不成功的司法实例，就算所存个案裁判是“一秉至公”，也

谈不上反映了司法实况。判牍文集多为官员精心选编、撰写，含有作者的主观目的。马克·布洛赫把

史料分成“有意”（如历史著述、回忆录）和“无意”两大类（如档案、私人信件）。前者有意左

右时人和后人视听，若仅依靠“有意”的史料，当代史学家就会成为前人思想的奴隶；“无意”史

料虽未必完全可靠，但至少其制造者在主观上并未想到要欺骗世人或影响后代史家，它可以帮助我

们预防无知或失实这类绝症。抵制“有意”史料的观念支配，不同类型文献的质疑问难、反复论

证，方能使结论更契合当时实情。

　　经由判牍文集，确能找到官员合乎情理、“保护”当事人利益的判决。滋贺秀三论清代地方官

听讼时指出：“情理中浓厚地体现出来的是，给予眼前的每个当事人各自面临的具体情况以细致入

微的考虑及尽可能的照顾。”他认为当时州县官司法裁判以情理听讼，或者审判时尽可能照顾到每

个当事人。这一观点似显草率，毕竟，几乎没有官员在公开出版物中叙述自己胡乱判案的经历。因

此，以判牍文集为基础文献，得出的相应结论必须高度限定，不可由个案轻易扩展到一般情况。经

济学家指出，如果以极其少见、甚至诡谲无比的案例作为法学理论的主要基石，等于以特例来建构

通则，以异常作为标杆。说得极端一点，这好似以精神病患的行为作材料，发展出一套解释，甚至

是规范其他一般人的行为准则！从逻辑和常情常理的角度看，都说不过去。

　　法国汉学家魏丕信指出，从司法角度看，蓝鼎元《鹿洲公案》中的案例，不是原始资料，而是

如他自己所说的“稍异”案件。魏丕信在研究张五纬的《讲求共济录》和樊增祥的《樊山批判》后

指出，这类判牍文集作者的首要动机是想抬高自己，展示自己优秀的业务、才干和仁慈。嘉庆二十

三年(1818年)，皇帝认为山东省“和舜武、程国仁分任藩臬时，地方积案渐清，京控亦少。迨伊二

人升任后，臬司张五纬不能称职”。在上级的视野下，张五纬显然没有自撰文集说的那么好。有趣

的是，魏丕信虽明知文集作者们存在这些倾向，本应得出谨慎的结论，但最终也不自觉地掉入了同

样的陷阱——把判牍文集的内容视作普遍实践，并将个案推而广之，殊为遗憾！

　　据《日本国大木干一所藏中国法学古籍书目》《中国法制史书目》《传统中国判牍资料目录》

《官箴书集成》《历代判例判牍》《古代判牍案例新编》《清代判牍案例汇编》（甲、乙编）统

计，大约有71位清代州县官撰写过76部判牍文集。其中，董沛撰写4部，潘彬撰写2部，程龢撰写2

部。除去可能会忽略的少量判牍文集，以及可能已经散佚的少部分文献，著有判牍文集的州县官人

数大概也不会超过120位。有学者抽样调查清代内地18省437部地方志，共记载了42602位知县、

4439位散州知州。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州县官人数不少于47041人。州县官理论上三年一任，实际

上，据统计，任期在三年以内的散州知州和知县分别占74.6％、78.8％。清王朝从入关至灭亡，历

267年，全国约1500个州县。就算平均每过10年，州县官因升迁或降级而离开此任，则清代州县官

至少有40050人。笔者以四万名州县官作保守估算，则撰写过文集的州县官占所有州县官的比例也

不过3‰。就这一比例而言，撰写过判牍文集的州县官，实在是少之又少，就算其文集所述属实，

也只是当时极为罕见的司法裁判的典范。

　　四、第三方观察者的反证



　　近年个别研究者采信第三方观察者的记录作为佐证。如伍跃指出，明万历二年( 1574年)七月，

朝鲜使团在赴京途中听说某地新任知府是个“要钱”的；咸丰初年曾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上奏指

称，四川各“州县中文理明通者甚少，致词讼拖延不结”；同治初年曾任给事中的赵树吉在上奏中

亦有类似表述。第三方观察者的记录可补充其他文献的许多不足。

　　作为第三方观察者，张集馨私人年谱中记载了许多情况。道光十九年（1839年），张集馨接任

山西雁平道道员后发现，“历来前任从不问案，尘牍甚多”。他还发现前任“口纯言涩，狱不能

折。斯幕伪作点单，捏写供词，具详完结”。道光至咸丰年间，在山西的前任们从不主持审判，积

案如山；在四川，词讼相关证人亦被关押于卡房，不胜苦痛；川省官员对罪犯行刑往往由喜怒任情

决定，有的县令对自理词讼“一概高阁”。任四川按察使时，张集馨发现遂宁、仁寿、犍为、金

堂、南川等县知县在司法实践中均有严重违法行为。不过，上述知县们没有一个受到张集馨的揭发

与惩处。大量的第三方观察表明，司法上的腐败与枉法裁判在当时较为普遍，并非个例。

　　在新会县任上，聂亦峰称：“词讼愈繁，兼之积案如山，概为清理断结；且有悬至三数十年无

从质讯，而竟皆一鞫即服……一秉大公。”若比对其他类型文献，聂知县“一秉大公”之类的表述或

有“自卖自夸”之嫌，恐难以全信。聂亦峰在文集中提到，他发现两位前任知县（陈令和邱令）未

重视田土“细故”，对实地踏勘仅走个形式，胡乱判案。文集侧面说明，在他前任任内，当地积案

非常严重，甚至有数十年未曾质讯的案件，并且前任们自理词讼时常胡乱下判。若结合《道咸宦海

见闻录》等文献，陈令和邱令的做法在当时更具一般性。聂知县记录的现象可以得到旁证支持。在

嘉庆年间，朝廷指出：“闽省巡抚衙门未结词讼至有二千九百七十七案之多，可见该省吏治废驰已

成积习。”大致同一时期，山东一位童姓按察使在任一年，审结此前二十余年积案千余起，并审结

本任内积案一千八百起。这些记录表明，吏治废驰与词讼尘积乃当时较普遍的现象，其与判牍文集

呈现出巨大反差。两者的可信度，当高下立判！

　　再比如，晚清樊增祥任陕西布政使时，在核查自理词讼清册后发现，各州县官每月上报的自理

词讼案件平均为三起左右。在《樊山政书》中，樊增祥多次批评州县官在词讼册中故意少报案件、

胡乱判案的现象。樊增祥认为这种行为在该省已成普遍现象，这与樊增祥在《樊山批判》等判牍文

集中展示的勤于听讼的正面形象形成巨大反差。因此，与其视《樊山批判》反映的司法实践为当时

的一般情况，不如说樊增祥所谴责的大量州县官的所作所为才更具普遍性与真实性。

　　结合第三方观察者记录，除自理词讼外，州县官是否按时公正审理刑事重案，也很成问题。光

绪年间，曾在湖北三个县任知县的熊宾自称：“历任以来，事必躬亲。凡一切禀牍文件，皆斟酌再

三而稿始定，堂判则当堂书写。每讯一案，必反覆开导，使其输服具结，是以民无上控。”然而，

光绪九年（1883年），湖北按察司发布通告：“照得命盗等案，一经获犯，例有定限，不容稍涉迟

逾。乃近阅各州县详解案件，率多迁延。或以犯供游移，或以要证外出，难以定谳。多方设法详请

展限。且闻有正凶已获，久羁囹圄，并不审办。仅按限开参，或俟其瘐毙，含混了事。甚至报案之

后，翼其和息，不缉正凶，图省招解。以致民不知法，往往轻于杀人，是尤敝之大者。”在湖北按

察司看来，本省各州县官审理命盗重案时，或“俟其瘐毙，含混了事”，或“翼其和息”，能否及

时依法审判，令人怀疑。熊宾自述就算属实，亦难视作湖北的司法常态。

　　此种州县官的司法腐败至少在明朝就已普遍存在。从第三方观察者的视角，我们可以发现诸多

佐证。比如，明朝后期，不同的葡萄牙人在中国不同监狱看到了相似情况：有的罪犯被严刑拷打后

投入监狱，大量罪犯在监狱中饿死或冻死。这可同著名文学家方苞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亲历

刑部监狱的见闻《狱中杂记》参酌互证。至道光年间，仍有御史朱潮奏称：“刑部总管狱囚者，名

曰牢头，帮同看守者，名曰所头。牢头半系重辟罪犯充当。是役称为掌柜，操纵在手，或索诈不

遂，或受人贿托，辄置人于死……每一犯至勒索重贿，昼则形同炮烙，夜则杂处厕溷。”刑部监狱主

管向犯人索贿，在晚清小说中也有生动记载。中国地方的官方文件亦可与此类第三方观察相佐证。

比如，浙江按察司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指出，本省“各属尚有未结之案，屡经严催，不过以

空文率覆，非曰逸犯未获，则曰证佐未齐，玩不遵办。以致现获之犯久羁缧绁，淹毙囹圄者不可胜

计”。由此可知，第三方观察的上述情况在清前后期并无显著变化。有的法律史学者探讨清代州县



官司法实践时，对各地枉法、滞狱与司法腐败的现象避而不见。在他们的视野下，这似乎乃偶发事

件，或只是司法程序上的问题，与实体法适用是两回事，但显然这也是在司法上未严格依法执行而

出现的严重问题。

　　五、“众端参观”：文献参酌与互证的进路

　　综上所述，清代地方司法实践的研究应高度重视参验各类证据，即本文所谓“众端参观”。如

韩非所论，“众端参观”原指君主应多方面验证臣下言行，以获取真相，否则“观听不参，则诚不

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张伟仁提出了一些颇具启示意义的具体操作方式：要想全面探究司法

制度，必须从典章入手，先弄清楚一般案件的“法定”处理程序；其次应多读当时司法人员的著

作、两造涉讼经历的陈述及地方志、稗史、小说中对重大案件的描绘，然后再看档案。张伟仁的建

议与“众端参观”的主旨近似。摆脱单一文献制约，比对验证不同文献，使结论更接近史实。如史

家陈垣所论：“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究，不可只凭一面之词。”以尹会一为例，他任河南巡抚

时的遗稿由受业门人张受长汇编出版为《抚豫条教》，以宣扬其各类政绩。然而，乾隆初年山东道

御史宫焕文却弹劾尹会一任巡抚时，审案多有错误，偷盗与抢劫案件时常发生。不同文献交叉“质

证”，有益于探寻真实司法世界的普遍状态。历史地理学专家石泉指出，搜集史料，应多多益善，

解决“量”的问题；搜集来的史料，必须经过鉴定，去伪存真，以便运用这些史实作为研究问题的

依据，解决“质”的问题。获取多样文献，是“量”的必备条件；众端参观以“量”为基础，最终

解决“质”的要求。

　　“众端参观”的方式在古今中外著名史学家的研究中，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以史学家修昔底

德为例。他在撰写史学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称：“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

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

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此实为名家极富启发价值的言论！法国佩雷菲特的史学名著《停滞的帝

国》同样得益于作者汇集和比对数十种不同的文献，从不同视角探索历史事件的发生过程，解析其

原因和背后的真相。马克·布洛赫认为，几乎研究所有重大的人类历史问题都要求掌握各种不同类型

的证据。近年来，有少数学者针对同一案件，基于诸如刑科题本、州县官审案日记和司法档案等，

辨析不同文献的差异，探寻案情真实性与普遍性问题，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果。这种“众端参观”

式文献应用方法为今人研究州县官司法提供了有益典范。

　　具体以徐忠明的研究为例。他根据光绪二年（1876年）刑科题本《题报罗定州人梁宽致伤伊妻

谭氏身死拟绞监候事》，发现如下关键信息：第一，被告人梁宽与被害人梁谭氏作为夫妻，两人

“素相和睦”，透露了梁宽不太可能故意杀妻；第二，被告人梁宽大清早“赴田工作”，为减轻被

告人的罪责张本；第三，在梁宽伤害梁谭氏致死的犯罪细节中，隐含了伤害致死而非故意杀人的情

节；第四，“划伤”和“带伤”等措词均非特别用力的动作，给人的印象是梁谭氏之死似有意外之

情，梁宽故意杀妻的可能性不大；第五，题本认定的犯罪情节与对梁宽作出的裁量意见同《大清律

例》“刑律·斗殴·妻妾殴夫”条规定“其夫殴妻……至死者，绞监候”相吻合。但是，如果将其与本

案初审官员——署理罗定州知州杜凤治所写《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相关记载比较可发现，看似严密

的层层审转，实际上是走过场。杜凤治日记有如下关键信息。第一，梁宽杀妻，显然是谋杀，而不

是刑科题本所谓“并非有心杀害”。题本将其认作“殴杀”梁谭氏，罪名出入明显，意为梁宽减轻

罪责。另外，若梁宽的口供属实，那么参与合谋的梁辉、梁求、梁辉之子均有罪责，刑科题本却不

置一词。第二，杜凤治对梁宽拟罪避重就轻。第三，梁宽杀妻的起因，是因梁宽嗜好鸦片，以致欠

债累累，导致夫妇时常吵闹，梁宽“挟恨杀之”。也就是说，梁宽与梁谭氏的夫妻关系比较紧张，

并非题本所说的“素相和睦”。杜凤治上报的“初审看语”却说梁谭氏对婆婆“出言顶撞，撒泼啼

哭”，最终造成梁宽将她砍伤致死。这是混淆事实的描述，目的是兑现杜凤治对梁宽的减轻刑罚的

“承诺”。因此, 杜凤治在初审看语中编制了“夫殴妻至死”的故事。杜凤治的《望凫行馆宦粤日

记》属私人日记，在当时无意公开出版，故写作时没有什么忌讳，比记录同一案件的刑科题本更真

实和全面。用本案承审官员的私人日记比对公开的刑科题本，可知“梁宽杀妻案”的真相折射着另

一种可能性——清代虽有严密的审转覆核制度，但作为初审层级的州县官却有很大的权力，甚至可

以在司法体制内直接上下其手。



　　徐忠明的发现与见解远非个案。比如，梅凌寒通过对刑科题本的大量阅读，也发现很多案情出

奇地相似，叙述的方式也一样，给人的感觉是，很多刑科题本是套用模本框架撰写出来的。在刑科

题本中，案情似乎都被重新表述，以便迎合律例的规定，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一文本所载案情的

真实性。地方官上报人命案件时，会对供词进行修饰，让上报的案情更为条理化，这是当时中国司

法程序中常见的手段。因此，类似“众端参观”的进路，将是进一步提升清代地方司法研究水准的

重要途径。

　　结论

　　学者针对清代州县官司法实践的研究得出不同见解，除了可能是因为对文献误读或理解差异

外，更可能是因为仅采信某一类文献，只观察到了司法的一个侧面，或如盲人仅摸索到巨象的某个

侧面。讨论清代州县官的司法实践，当以完整真实的司法实况为基础，而非仅据个案和优秀官员的

司法理念或制度规定。学者在司法文献使用方面，面临清代各类文献丰富性和某类文献特殊性（如

判牍文集）问题。法律史研究重在求真，在方法上，不同司法文献交叉验证，是通向此目标之良

途，法律史学者在辨析文献方面有待更加谨慎。国内法律史学界出版的重要文献学、史料学著作，

在详论文献与史实考订之关联方面着墨不多。法律史学界在史料学训练上存在一些不足，学者若直

接跨越这一门槛，纵论清代地方司法实践，或偏离历史事实。因此，学者对清代地方司法实践之研

究，在史料辨析及通过史料建构真实司法场景方面，应从理论和方法层面上狠下功夫。“众端参

观”的方式对当前清代法律史研究者而言，仍将是需要时刻注意，并必须长期坚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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